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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    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进化理

论，尤其是美国人类学家塞维斯（Elman 

Service）的“游团-部落-酋邦-国家”四阶

段论，逐渐进入我国，为我国文明与国家起

源的探讨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1]。不过，我

国学者只是引介或者使用理论，对于理论本

身鲜有批判和修正。在西方，大多数社会进化

论学者延续了20世纪初以来的奉行和谐论的思

想传统，抛弃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关系学说，因

而看到了亲属关系和社会和谐，而没有看到早

期社会存在的经济剥削和社会矛盾。同时，在

讨论社会进化的行为主体时，过于看重个人

（即部落首领、酋长和国王等）的作用，而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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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集体（即村落）的作用。因此他们的社会

进化理论存在一些重要缺陷。在本文中，我

们将结合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关系学说，来重

新诠释塞维斯的四阶段论。

二、西方社会进化理论

20世纪上半叶，进化论已在英美人类学

界衰落了。以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Franz 

Boas）为首的特殊论（Particularism）者完全

否认了19世纪的单线进化论。相反，他们提

倡研究单个文化，认为它们都是独特的，拥

有自己的历史[2]。以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

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拉德克利夫-

布朗（A. R. Radcliffe-Brown）和埃文思-普里

查德（E. E. Evans-Pritchard）为首的功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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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alism）者同样回避了进化论，只关

注单个社会。功能主义者也以不同的眼光来

看待社会结构。19世纪的英国进化论者泰勒

（Edward B. Tylor）认为社会是多种元素构成

的集合体, 而功能主义者认为社会是一个有机

的整体；马克思主义者看到的是社会矛盾和

冲突，而功能主义者看到的是社会团结与和

谐[3]。但是特殊论者和功能主义者花费了大量

的精力做民族学调查，并且不断改进调查方

法。正是由于他们的辛勤工作和方法创新，

优质的民族学资料在20世纪迅速增长，为以

后的社会进化理论的复活创造了条件。

与此同时，少数学者延续了进化论思

想。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Gordon Childe）

在研究欧洲史前史时，就以农业生产技术的

发展为主线，论述了聚落形态、贸易、专业

化和社会分化的变化。但是他没有讨论社会

进化模式[4]。后来美国人类学家怀特（Leslie 

A.White）打破了特殊论的理论藩篱，重新拾

起了进化论，并将特殊论和进化论视为一个

硬币的两面：“历史学关心的是单个事件，考

虑其具体的时间和地点，而进化论关心的是

事物和事件的类型，不考虑其具体的时间和

地点”[5]。对于20世纪60年代进化论的复活，

美国人类学家斯图亚特（Julian Steward）也

功劳不小。作为博厄斯的学生，他是一个

特殊论者，但是他承认跨文化规律。在南美

洲，斯图亚特发现了从狩猎-采集游团走向

早期农业村落，最后走向国家级社会的进化

过程[6]。

上述人类学理论的发展和民族学资料

的积累为20世纪50～60年代的理论创新铺好

了道路。紧随而来的是美国人类学家萨林

斯（Marshall D.Sahlins）和塞维斯（Elman 

R.Service），和怀特一样，他们区分了特殊

进化（即特定自然和社会环境下的社会发

展）和普遍进化（即人类社会共同经历的若

干阶段）。正因为这个突破，塞维斯提出了

“游团-部落-酋邦-国家”四阶段论[7]。他借

助于20世纪上半叶迅速增长的民族学资料，

详细而准确地描绘了每个阶段的特征。不过

他继承了功能主义者的和谐论。与强调社会

矛盾和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冲突论不同，

和谐论强调团结和融合。塞维斯认为一个社

会的构成成分越多，它就越需要维护这些成

分的稳定，政治贵族因此出现以应对社会复

杂化带来的挑战。这是人类学理论发展史上

的一个里程碑，它既得到学术界的广泛接

受，也受到不少批评。

其他学者提出了另外一些理论。美国人

类学家弗莱德（Morton H. Fried）接受了马克

思主义的生产关系学说，认为社会进化就是

人们获得经济资源的差别[8]。不过他的“平

等-等级-阶级”阶段论不够准确。他的“平

等社会”对应于塞维斯的“游团”，而“等

级”和“阶级”压缩了“部落”、“酋邦”

和“国家”。但是“游团”、“部落”、

“酋邦”和“国家”这四个术语，更好地

体现了人类社会进化中的复杂性。其后美国

人类学家约翰逊（Allen W. Johnson）和厄尔

（Timothy K. Earle）提出“家庭-地方群体-

区域政治体”三阶段论[9]。他们同样信奉和

谐论，但抛弃了塞维斯的四阶段论，而采用

社会政治组织的规模作标准。其“家庭”和

“地方群体”阶段分别对应于塞维斯的“游

团”和“部落”阶段，而“区域政治体”包

含“酋邦”和“国家”两个阶段。但是这种

将“酋邦”和“国家”叠加起来的做法不尽

如人意，因为这淡化了二者之间的差别。因

此我们选取塞维斯的四阶段论，因为它更为

准确地描绘了社会发展过程。同时我们接受

弗莱德的生产关系学说，以便修正塞维斯四

阶段论的缺陷。

三、社会进化的主角：个人或
村落？

谁是早期社会发展的主角？这个问题常

常为各种进化论理论所忽略。问题的核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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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community）或个人二者之间哪个是社

会分化的主角。虽然19世纪的进化论者在古

代社会里发现了以宗族为核心的村落，而且

功能主义者调查了大量的民族学案例，普遍

发现了这样的村落，但是村落的价值一直没

有得到进化论者的重视[10]。相反，他们把注

意力都放在了个人即首领身上。

如上所述，塞维斯认为推动进化的主要

动力是和谐而不是冲突[11]。在他描述的四个

阶段里，亲属关系扮演着维系整个社会的纽

带角色。因此酋邦成为一个等级社会，而亲

属关系根据出生顺序赋予个人不同地位。在

他看来，这条进化道路就是一个构成成分增

多和复杂化增长的过程，而后者是人口增长

和领土扩张的自然结果。因为看不到社会冲

突，酋长如何得到权力，又如何统治其下属

的村落自然就不清楚了。

弗莱德承认冲突的重要性，但其只看

到个人之间的冲突。在他看来，等级分化的

发生，是因为一个社会里存在的高级地位数

量太少，而有能力担任这些职位的人数量太

多；阶级分化的发生，是因为一个社会的成

年人由于人口增长和资源有限而获得基本生

产资料的机会不均等[12]。但是这些看法解释

不了等级如何分化，阶级如何产生。而且归根

结底，村落内部的剥削是有悖于平等主义的。

约翰逊和厄尔揉合了和谐论和冲突论，

但是他们看到的只是酋邦阶段的“统治阶

层”和“平民阶层”之间的分化[13]。与塞维

斯一样，他们认为酋邦的出现，是因为人口

增长导致人们对经济资源的过度利用。酋长

因而出现以承担管理责任，负责风险管理、

灌溉系统建设、贸易和安全，以便减轻过度

利用带来的问题[14]。所以酋长和统治阶层是

因经济问题而产生的。亲属关系因此成为

“统治阶层”和“平民阶层”结合成一个紧

密的、和谐的集体的纽带[15]。不过这种看法

无法解释一个阶层是如何取得统治地位的。

这些理论都强调首领的作用。有能力

且有野心的首领在现有民族学资料中随处

可见，但是将此当作社会进化的主角不无

问题。人的野心和能力天然地制造了不平

等，让一个村落内部出现个人威望和财富的

不同。但是这种不平等，就像年龄和性别导

致的不平等一样，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

而且由于这来源于个人的廪赋，会随着首领

的死亡而转移，所以上述的“首领”论无法

解释部落阶段的流动的小首领如何转变为酋

邦阶段的稳定的、完全控制若干村落的大酋

长。同时，这种观点完全忽略了村落的力量，

将首领孤立于村落之外。如下所述，村落是重

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单位，强调内部团结和

共同利益，拥有共同道德。因此首领必须在

村落的框架内活动，利用集体力量，在实现

村落共同利益的同时实现自己的价值。

村落是个历史产物，随着社会进化而

变化。我们对于村落的认识主要来自于国家

阶段以前的社会，尤其是部落阶段（其典型

形态）的社会[16]。一个村落首先是一个居住

集体：它可以是若干家庭共同居住的定居村

落；也可以是围绕一个中心分散居住的若干

家庭[17]。新几内亚高地的恩加人村落就属于

分散类型，家庭没有集中居住，不过形成了

村落，拥有共同的领土和自主权[18]。

村落也是一个亲属集体，其成员由血

缘关系和婚姻维系在一起。一个亲属集体

可以是宗族，或者是氏族。当成员通过血

统追溯到共同的祖先时，这个集体就是宗族

（lineage）；当成员无法追溯到一个真实的祖

先，只能追溯到一个传说的祖先时，这个集体

就是氏族（clan）。实际上，凭借氏族制度，

一个宗族可灵活地吸纳另一个没有血缘关系

的宗族，只要后者接受前者的祖先为共同祖

先。因此一个村落属于一个宗族或氏族[19]，而

一个宗族或氏族可拥有若干村落[20]。

村落的结构是可以变化的。在人口增长

时，一个村落可分解为若干村落。由于宗族

内在的机制，村落自然会按照血统分解[21]。



2017年第2期

· 88（总 208）·

举例来说，提科皮亚人（Tikopia）的宗族分

解为好几个村落[22]。相反，一个村落可能容

纳外来人口或战俘进入本宗族[23]。作为一个

社会单元，一个村落可以和其他村落联合形成

更大的社会组织。在澳大利亚，土著人的宗族

村落组成部落；在北美，村落组成胞族，胞族

又组成部落，最后部落组成部落联盟[24]。

村落在政治、文化和政治领域都是一个

独立的行事单元[25]。村落首先是个经济单元。

村落内的各个家庭都拥有土地的使用权，但是

所有权掌握在村落首领的手上[26]。我们知道，

在提科皮亚人的马塔乌图（Matautu）村落，

首领是大家公认的主人，是土地的拥有者

和分配者[27]。虽然家庭是基本的经济生产单

元，但是村落可以组织大规模生产活动，如

狩猎、捕鱼和开垦等。同时，首领作为村落

的领导人会参加区域性的聚餐（pooling）和

分享（sharing）活动。

村落也是文化活动的主角。由于若干

家庭共同生活在一个地方，它们通过合作和

分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们每天面对面交

往，并参与集体工作和舞蹈（如提科皮亚

人）[28]。这种亲密的交往产生了行为规范，

村落也因此成为社会控制的主要场所。村民

提倡遵守公共道德和规范，同时抵制出格举

动。由于这些社会约束，一个村落的思想和

行为固定下来[29]；由此也形成了共同的文化

和观念。当然这并不排除一个村落与其邻居

的正常交往[30]。出于共同的文化传统、共同

的生态和社会环境、共同的生活方式，一个

村落还可能与其邻居享有共同的文化面貌。

村落也是基本的政治活动单元。虽然萨

林斯认为家庭是基本的社会单元，也隐约地

表示它就是核心的政治活动单元[31]，但是因

为成员团结并忠诚于村落，所以村落可以在军

事活动中统一行动，无论它是否拥有正式的首

领（如酋长和议事会）。事实上，学者们都

认为，村落是主要的政治活动单元，进可以

攻击其他村落，退可以保护自己的成员[32]。

村落内部的气氛是平等的。在北美的易

洛魁社会，村落成员拥有选举和罢黜首领的权

力，承担援助、防卫和报复的义务，使用共

同的墓地。首领和由成年人组成的议事会管理

公共事务[33]。每个家庭都拥有一块土地的使用

权，用自己的劳动获得生存资料。在这方面首

领并没有特权；实际上他必须比其他成员更加

辛勤地劳动，来生产更多的食物，以便在公共

活动中分享。在推崇聚餐和分享的社会里，首

领要比其他人贡献更多才能赢得威望。所以他

不是个富裕的人，他也没有真正的权力推行他

的命令[34]。如弗莱德所说，“首领可以领导，但

是成员可以不听”[35]。实际上，他主要扮演村

落的发言人，在部落活动中代表村落；同时扮

演村落活动的主持人，为村落服务[36]。

即使在归属更高级别的社会组织以后，

村落仍然保留了部分自治权[37]。在部落内，

村落首领组成议事会，他们拥有同等的权力

和地位，处理部落的公共事务，如发动战

争、议和与结盟。部落首领并不固定，他由村

落首领选举而来，而且面临罢黜的风险。此

外，无论是酋长还是议事会都不能干预村落

内部的事务；同等的村落首领组成的议事会

才拥有绝对权力处理部落的共同事务[38]。

四、生产关系学说

如上所述，塞维斯、约翰逊和厄尔强调

和谐，否认冲突，认为社会进化的动力来自

于首领对专业化生产或军事或宗教的垄断。

只有弗莱德强调冲突论，认为生产关系是产

生社会不平等的根源。生产关系学说是马克

思历史唯物主义解开人类社会发展之谜的一

把钥匙，简单来说，它将社会分为两个阶

级：有产阶级，即拥有生产资料（资本、土

地和工具）的阶级；无产阶级，即不拥有生

产资料而只拥有劳动力的阶级。因此前者成

为统治者和剥削者，后者成为被统治者和被

剥削者。生产关系因此成为界定社会形态的

标准，奴隶主-奴隶关系是奴隶制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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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家-工人关系则是资本主义的标志。而

社会进化就是社会形态的变化，根本的动力

就是生产关系驱动的阶级斗争。

由于民族学资料有限，马克思历史唯物

主义的生产关系学说和社会发展阶段学说在

20世纪初未被西方人类学家接受。不过法国

人类学家认为生产关系学说仍有价值[39]。这

是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

研究非常成功，而其生产关系学说就是从资

本主义社会总结而来的。根据这个学说，法

国学者研究了部落社会中“老者和少者，男

人和女人，‘大人’和普通人，主体宗族和附

庸宗族”之间的不平等关系[40]。在波利尼西

亚酋邦社会里，他们区分出从事生产的普通人

和“不从事生产的并且垄断政治、意识形态和

宗教权力的贵族”[41]。很可惜法国人类学家就

此止步，未效仿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研究人

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的生产关系。

五、塞维斯四阶段论新解

下面我们来重新诠释塞维斯的四个阶

段，即游团、部落、酋邦和国家。上面说

到，我们接受他们的四阶段论，同时指出其

缺陷，即否认冲突和强调个人的作用。为了

弥补这些缺陷，我们融入了生产关系和村落

学说，全面分析各个阶段的土地所有制、政

治景观和村落形态，以便准确地认识各个阶

段的特征；而且塞维斯引用的民族学材料严

重不足，无法体现上述特征，为此我们又梳

理了20世纪上半叶的西方民族学调查资料，

做了补充。前面说到，功能主义人类学家关

注单个社会，所以有关村落形态的调查资

料相当丰富。但因为他们着重观察亲属关系

和各级酋长，未关注生产关系和村落问题，

所以停留在社会表象上，很少深入观察土地

所有制和政治形态，有关的调查资料并不充

足。基于现有民族学资料，我们将着重研究

部落和酋邦阶段，因为它们体现了平等社会

向阶级社会过渡的转变过程。同时我们着重

研究政治和经济方面，不涉及宗教信仰方

面。需要强调的是，这个阶段论并不意味着

一个社会一定从一个阶段走向另一个阶段；

一个社会可能瓦解，或停滞，或跳过中间阶

段而直接进入更高阶段。与萨林斯和塞维斯

一样，我们尊重每个社会的特殊的发展道

路。我们讲的阶段论只是一般的进化路线，

人类社会的一般发展方向。

（一）游团阶段

属于游团阶段的只有狩猎-采集社会，

而狩猎-采集社会并不都属于游团阶段。

亲属关系是游团社会的核心纽带，其中大

多为父系。不过斯图亚特提出一类父系和

母系混杂的亲属关系。但是他引用的北阿

尔贡卡（Algonkians，加拿大）、阿塔巴斯

康人（Athabaskans，加拿大）、安达曼尼斯

（Andamanese，澳大利亚）游团，虽然由若干

没有血缘关系的家庭组成，根本上还是父系，

而不是混杂的游团[42]。好在塞维斯不接受这

些混杂的游团，但是他将所有狩猎-采集社

会都看作“父系游团”就失之谬误了[43]。达

玛思（David Damas）、李（Richard B. Lee）

和德沃尔（Irven Devore）就列举了一些混合

游团的例子，其中一对夫妇加入兄弟姐妹和

父母的游团。所以亲属关系是双方的而不是

父系或母系一方[44]。

摩尔根曾用“原始共产主义”来描述

易洛魁部落，不过这个术语也可用来描述狩

猎-采集社会的情况。这个术语并不是说每

个人都能分享游团的财物，而是说所有家庭

都能获得基本生产资料，因此既没有经济剥

削，也没有政治压迫。土地的所有权属于游

团。李（Richard B. Lee）这么描述非洲的空

（!Kung）部落：“土地没有私有权……生

产是为了使用，而不是为了交换……当人们

交换东西的时候，也是为了分享和互利。人

们非常好客，反对财富积累。领导人是存在

的，但是他们是财富的重新分配者，不是积

累者”[45]。这些社会的首领既不是永久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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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很有权力。一个人因为能力成为首领，死

了以后，他的影响就消失了；游团就重新选

举首领。同时，首领需要说服而不是强迫人

们服从他[46]。

狩猎-采集游团分布稀疏而且居无定

所。因为我们缺少民族学资料（资料丰富的

美国西北海岸印第安人归入部落阶段），无

法详细分析这个阶段的政治景观，所以我们

只能谈几点想法。有些游团比其他的大些，

经济和政治力量强些，因为它们的生态条件

好些，但是它们都是自主的个体。在一个生

态区域内所有的游团可能享有某些共同的文

化特点，以应对共同的生态条件和生活方

式，但是它们出于各自独特的政治、经济和

文化活动，拥有一些独特的文化习惯。

（二）部落阶段

“部落”指的主要是农业和畜牧人群，

但是也包括一些特别的狩猎-采集社会。其

中就有美国西北海岸的印第安人，他们因为

地处渔业资源丰富的区域，所以过着定居而

富裕的生活。由于生产显著增长，部落比游团

拥有更多的人口。它实际上是“游团的集

合”，但是超越了游团社会，成为一个组

织起来的社会[47]。

部落可以萎缩，也可以扩张，但是

其依赖于牢固的亲属纽带把村落维系在一

起。人类学家发现，部落是一个亲属集

体，他们可追溯到一个传说的祖先或真实

的祖先，因而形成了氏族或宗族[48]。部落

亲属制度的血统既不久远也不复杂。其中

最为复杂的是尼格利亚的提夫（Tiv）人

的宗族，其分支对应于领土的划分[49]（图

一）。不过我们不应该让亲属关系蒙蔽了

眼睛：它是村落维系集体和扩大政治与经

济利益的工具。

亲属制度如何影响部落社会的经济？

亲属集体内土地如何分配？现有的研究

文献没有很好地回答这些问题，大多数

文献甚至没有触及这些问题。只有费司

（Raymond Firth）在研究波利尼西亚的提科

皮亚人时曾回答了这个问题。提科皮亚人

生活在大洋洲，四个氏族分别由若干村落组

成。每个氏族的酋长是“神的代表，代表他

的人民祈求农作物的丰收”。他是土地的主

人，有权分配氏族的土地，保护人民的共同

利益。他甚至有权没收土地，但不能滥用权

力[50]。这种氏族首领土地所有制恐怕是部落

社会的正常形态。

关于部落村落的经济形态，萨林斯提出

了“家庭生产方式”说[51]。他认为部落社会

的经济生产是以单个家庭为单位进行的。每

个家庭都会得到一块土地，自己耕种，因此

其经济根本上是独立的。财富的积累也会因

家庭而异，但是这种差异是随时变化而不是

固定的。家庭生产方式本身会限制生产，因

为家庭不生产超出自身需要的产品，它没有

动机生产剩余产品。但是亲属关系会鼓励剩

余产品的生产，首领会要求家庭提高产量以

满足整个村落的需要。

部落内部的村落之间是否存在贫富差

A B

1

32 41

a b c d e f g h

宗族

土

地

图一  尼格利亚提夫（Tiv）人的分解宗族制度示意图
（引自Sahlins, Marshall D. Tribesmen,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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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过去的研究文献同样没有很好地回答

这个问题。一些学者谈到了，但是没有深

入[52]。因为每个村落都拥有自己的领土和资

源，推测各个村落的经济因其规模和资源

条件而有所差异。这个想法可得到约翰逊和

厄尔的支持。在美国西北海岸的印第安人部

落里，没有哪个村落酋长凌驾于其他村落，

但是“有些村落会强于其他村落，因为他们

的资源条件和政治、军事和管理技能有所差

异”[53]。这种村落之间差异的重要性需要引

起我们的重视。如上所述，这是后来成长为

酋邦和国家阶段阶级差别的种子。

实际上，部落内部村落之间的政治不

平等在民族学资料中有很好的体现。委内

瑞拉的亚诺麻莫部落和新几内亚的参巴加

部落的村落间战争就是很好的例子[54]。由于

资源的缺乏，冲突和战争在亚诺麻莫部落

非常普遍。虽然村落内部个人之间的矛盾可

用血缘关系来平息，但是村落间争夺土地更

容易引发暴力，即使这些村落属于同一个部

落。举例来说，亚诺麻莫部落的诺莫特日

（Nomoeteri）村分为四个以后，其中一个子

村落把母村落赶走，抢占了后者的土地[55]。

参巴加村是一个由分散的但是有亲属关系的

家庭组成的村落，也用武力取代了另一个村

落[56]。这些例子充分显示，亲属关系本质上

只是部落社会的意识形态：它既没有绑住一

个部落，也没有保障村落之间的和平。

因此，部落社会的成员就是政治

和经济独立的但又存在差别的村落。不

过政治景观是平等的，因为没有任何村

落凌驾于其他村落之上。表现这种村落

文化的现有民族学和考古学资料，很少

有人讨论。不过可以推测，由于共同居

住和共同生活，各个村落拥有独特的文

化。出于共同的文化传统、共同的生态

和社会环境、共同的生活方式，同一区

域的村落之间会有一些共同的文化特

征。

（三）酋邦阶段

酋邦的经典例子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上的

酋邦，但是这类社会广泛发现于北美洲、南美

洲、欧洲和非洲[57]。酋邦在许多方面超越了部

落。首先，它拥有更多的人口，更大的领土，

可称为“区域政治体”[58]；实际上，它是一个

统一的政治体，管辖许多村落[59]。其次，部落是

个松散的村落集合体，而酋邦是高度统一的组

织[60]。而且部落首领是个靠能力争取到的、随

时变化的位置，而酋邦的大酋长是个世袭的、

永久的位置[61]。最后，部落的村落享有完整

的自主权，而酋邦的村落丧失了部分自主

权，服从大酋长的统治[62]；与此同时，村落

首领与大酋长构成了藩属-宗主关系，前者

向后者提供贡赋和劳役，并从后者获得保护

和安全[63]。

学术界一般把酋邦描绘成等级社会[64]。

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为，等级制度来自于部

落阶段宗族的分解结构；这恐怕就是弗莱德

把部落和酋邦都归入等级社会的原因。亲属

关系是两个阶段的共同特征，不过二者存在

显著的差异：部落的村落之间是平等的，而

酋邦的村落之间是有等级差别的[65]。酋邦的

宗族结构复杂而呈金字塔形，包含了几代

人、大宗和若干小宗（图二），每个小宗离

祖先距离越近，地位越高；离祖先越远，地

位越低。我们或可设想，酋邦内存在远近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大宗 小宗 小宗 小宗

图二  酋邦锥形氏族结构示意图
（引自Johnson, Allen W. and Timothy Earle. The Evolution of Human 
Societies: From Foraging Group to Agrarian State , p.283, fig.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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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而高低错落的小宗。但是在现实中，大宗

和小宗都是同代的，他们是“兄弟”。在这

个制度里，长子继承制发挥了重要作用。

它规定长子的大宗地位最高，其他小宗随排

行而依次降低。不过实际上，差别只见于大

宗和小宗之间，并不见于小宗之间[66]。不过

这种制度是把双刃剑。首先，它为酋邦建立

了一个等级秩序；其次，当小宗不满于自己

低下的地位时，可以分解出去建立自己的酋

邦。因此等级不全是血统决定的，政治力量

也是一个决定因素[67]。

上面描绘的画面是一个纯粹的血缘社

会，但这不是现实情况。在部落阶段，战争

是为了“土地和其他资源，敌人要么杀掉，

要么赶走”，而到了酋邦阶段，战争“是为

了扩大政治经济，掠夺土地和劳动力”[68]。

因此酋邦可以占领一个大区域，统治许多原

本没有血缘关系的村落[69]。虽然现有的民族

学资料没有告诉我们一个酋邦是如何起源的，

我们推测真实的情况是一个领头的村落及其联

盟控制了一些被征服的村落，并且把它们纳入

到自己的宗族系统，其首领也成为大酋长。

与此同时，被征服村落的土地为领头村落占

有，也为大酋长占有。血统因此成为一个有

用的意识形态，可以将这个秩序合法化。

如此说来，不能简单地视酋邦为等级社

会，它实际上是一个阶级社会。大酋长是酋

邦的最高领导人，他是祖先的直系后代，因

此是权力的合法继承人[70]。他不仅仅是政治

首领，而且是酋邦所有土地的所有者。但是

跟部落首领不同，他是一个神圣的人物，不

能从事体力劳动。相反，他依赖平民缴纳的

剩余产品生活。此外，他的家庭和宗族成员

成为村落首领或者武士和各种专职工作者，

也依赖剩余产品生存。大酋长还从平民那里

征劳役和兵役。在这个意义上，酋邦是一个

阶级社会，因为它包含了一个剥削阶级和一

个被剥削阶级。

与游团和部落相比，村落的形态发生

了很大的变化。政治景观不再平等，因为出

现了最高中心。最高中心是大酋长居住的地

方，也是最大的村落，血缘关系最为混杂，

因为该村落从下级村落中征召了一些工匠、

侍从和武士。因此它成为一个大型村落。在

夏威夷这样的复杂酋邦里，在高级中心下面

还有一些二级中心，因为大酋长委派他的盟

友或亲属去管理领土。这样的二级酋长可以

完全控制他们的领土，但是在地位上低于

大酋长，并且必须满足大酋长的各种需求。

这些中心与最高中心结构相似，但规模要

小些。在这个政治金字塔的底层是平民的村

落。这些村落保留了部落阶段的许多特征，

它们仍然是居住和亲属集体，但丧失了部分

政治、经济和文化自主权，受到高级中心和

二级中心的控制。这些村落的首领或者为植

入（外来）或者为提拔（内部），但都承担

一些义务，如向最高中心和二级中心提供劳

役、士兵和贡赋。他们还需要接受酋邦的统

一的文化习俗和行为规范。

（四）国家阶段

酋邦之后就是国家。这个阶段可以按照

复杂程度分为若干类型，但是与本文相关的

是古老型，也就是最简单的形态。这种国家

延续了酋邦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国王

是土地的所有者，并且把部分所有权分给各

个级别的贵族。亲属制度仍然决定着贵族的

地位和政治经济特权。国王和贵族把土地的

使用权交给原来的村落，作为交换后者向前

者提供劳役和剩余产品。国王和贵族不再从

事农业生产，负责维持秩序和安全，因此构

成了统治阶级。他们利用宗教和礼仪将自己

的特权和地位神圣化和合法化，与平民区分

开来。

与此同时，国家超越了酋邦，不仅领土

更大，人口更多，数以万计或数百万计。而

且人口来源复杂，所面临的管理难度更大，

因此国家建立了复杂的官僚制度来征收赋税

和管理各级政府事务。统治阶级凌驾于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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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上，与其没有血缘关系。它利用军队来维

持内部秩序，发动战争，获得新的土地和人

口。它还利用宗教来神化国家和统治阶级。

在政治景观上，国家延续了酋邦阶段

的趋势，并加以发展。由于领土和人口有所

扩大，等级制度更为森严和复杂。在最高权

力中心和平民村落之间，出现了多级管理中

心。国家机器也开始打破村落组织。国家能

够迁徙人口或者调动村落来建立新的居住集

体，来满足经济（作坊）或军事（边塞）需

要。此外，国家可以从传统的村落抽调士兵

或技术工人，从而打破了它们的居住和亲属

纽带。正如历史告诉我们的，村落的瓦解是

个缓慢的过程；它一直延续到商品经济高度

发达的现代社会，才得以彻底完成。

六、结    语

前面我们归纳了已有的社会进化理论。

我们不仅发现了它们的缺陷，而且发现了它

们的优点。塞维斯、弗莱德、约翰逊和厄尔

的阶段论，因为有迅速增长的民族学资料支

撑，所以较为扎实，而其中塞维斯的四阶段

论最为准确。因此我们接受这个阶段论和上

述各位学者描绘的特征。

上述阶段论或者信奉和谐论或者信奉

冲突论。和谐和冲突虽是对立的两面，但共

存于一个社会。一方面，我们不能忽略血缘

纽带的维系作用。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否认

古代社会存在着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通过

梳理民族学资料，我们发现冲突的表现方式

在不同阶段各不相同。游团和部落阶段，游

团、村落之间存在横向的政治和经济差别，

但不存在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酋邦和国家

阶段，出现领头村落和下属村落之间纵向的

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生

产关系学说继续启发着我们的社会进化理

论。

不过塞维斯、弗莱德、约翰逊和厄尔

的阶段论都存在行为主体的问题。在他们看

来，统治阶级是应对人口增长和资源缺乏而

出现的；但是这种看法无法全面解释一批人

如何取得统治地位而凌驾于另一批人之上。

这种看法也无法解释流动的部落首领如何转

变成世袭的酋邦大酋长。在我看来，其根本

缺陷就在于忽略了村落。只有认识到村落的

重要性，我们才能重新认识从平等的部落社

会向分化的酋邦社会转变的过程。

因此我们在重新定义塞维斯的阶段论

时，把村落当成了关键的行为主体。狩猎-

采集游团规模小，人口稀少，并且都是自主

的群体。在部落阶段，一个村落自愿与其他

村落结盟，组成部落，以实现他们的共同利

益。村落之间存在政治和经济不平等，但是

这不影响其自主权。村落内部也存在经济和

社会不平等，但是它既不是固定的也不是剥

削性的；村落的主导思想仍然是平等主义。

当一个村落在联盟村落支持下，征服其他村

落，建立一个稳定的统治秩序时，部落社会

转变为酋邦社会。这个转变的核心是领头村

落控制了领土和其他重要资源；这个村落和

联盟村落构成了剥削阶级，而平民村落构成

了被剥削阶级。一个野心勃勃而精明强干的

首领当然是领头村落成功的重要因素。但是

他之所以能掌握最高权力，是因为他是领头

村落的领导人，带领领头村落走向成功。国

家统治了更大的领土和更多的人口，其统治

需要复杂的官僚系统。

需要说明的是，压迫和剥削阶级的出现

并非一定意味着被压迫和被剥削阶级受苦。

在部落阶段战争随时随地发生于村落和部落

之间，带来死亡和赔偿[71]。虽然部落战争不

一定意味着血腥和高死亡率，但是战争和伤

亡会直接影响双方的经济生活。在酋邦和国

家阶段，虽然平民村落丧失了部分政治和经

济自主权，但是他们得到了安全和秩序。这

样村落可以把精力集中在生产上面，而由大

酋长或国王来处理战争事务。从政治贵族的

角度来说，他们的特权并非全是好处。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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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可以获得平民提供的剩余产品和劳动，

享受更好的生活，但是他们都是武士或者祭

司，负责保护平民的安全，保障他们的福

祉。由于这种利益互补，由平等的部落社会

向阶级分化的酋邦的转变悄无声息，以至于

“社会成员都没有察觉到”这种转变[72]。

政治景观和村落组织在四个阶段中发生

变化。在游团和部落阶段，村落是自主的，

虽然它们之间可能存在政治和经济力量的差

别。这种扁平的景观在酋邦阶段让位于金字

塔形的景观。最高政治中心的规模更大，

其人口的亲属构成更为复杂。在这个中心下

面，可能会存在二级中心，其酋长就是大酋

长的代理人。平民村落虽然仍保留其居住和

血缘纽带，但丧失了部分自主权，服从最高

和二级中心的统治。在国家阶段，传统村落

的居住和血缘纽带开始遭到破坏，但是大体

延续下来，只是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现代

社会才分崩离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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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阳罗家嘴楚汉墓葬》简介

《益阳罗家嘴楚汉墓葬》由湖南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科学出版社2016年12月

出版发行。本书为16开精装本，正文约56.2

万字，文后附彩色图版24页，黑白图版76

页，定价358元。

罗家嘴墓地位于益阳市区东部，1996

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此发掘楚汉墓葬

91座。墓葬共分五期：第一至第三期随葬器

物的基本组合为鼎、敦、壶、豆，是楚墓的

基本组合形态。其中第一期的时代为战国晚

期早段，第二期为战国晚期中晚段，第三期

为战国末期至秦代。第四、五两期则在器物

组合及形态上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出现了甑

釜、钱币等汉墓的特有器物。其中第四期的

年代约为高祖及惠帝时期，第五期约为高后

至武帝时期。该墓地墓葬数量虽然不多，但

自战国晚期至西汉早中期一脉相承，对湖南

地区楚汉墓葬的分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书可供考古学、历史学、博物馆学

研究者，以及大专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和考

古爱好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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